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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111 年度第 2 次永續大學推動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2 年 1 月 11 日 10 時 00 分 

會議地點：圖書館 7 樓第一會議室 

會議主席：薛校長富盛(林副校長俊良 代) 
出席人員：（詳如後附表單）                               紀錄：簡瓊瑤 
 

壹、主席致詞 

中興大學需整合資源與力量，以因應爭取農委會與國科會大型計畫的經費資

源。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議案執行情形 
列管案執行情形及列管建議 
議案編號：111-01-01 列管建議：□繼續列管■解除列管 
執行單位：環安中心 
案 由：依國立中興大學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擬請校長遴聘專家委員若干名，請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111年11月4日發文興環安字第1110500132號簽核起聘。 

二、年度工作事項報告 
1. 本校於111年9月28日上午假圖書館7F國際會廳辦理「永續發展辦公室成立記者會及揭

牌儀式」暨「興大碳中和院長論壇」，活動圓滿落幕。 
活動當天邀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張子敬署長、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黃錦明科

長、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總主持人蘇玉龍前副校長、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陳宏益局長等長官共同參與本校宣誓啟動永續發展工作的推動。 
2. 永續發展辦公室於111年9月～12月依據ISO14064-1:2018執行2021年度溪心壩牧場溫室

氣體盤查。 
以烏日溪心壩牧場作為碳盤查與碳匯的工作之示範場域練兵，並請顧問公司展開今

年度全校性的碳盤查工作，期以在2025率先達成100%的淨零碳排的目標，此經費特

別感謝主秘將這筆費框列下來。 
3. 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111-1學年度工作簡報如附件1。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將承接全校性的碳盤查工作，包含校本部與四大林場。冀望未來

增匯、盤點的工作以及所有的數據論、方法論、策略與建構都能由學校掌握，整合

這些資源，持續發揮中興大學對於國內永續發展、環境治理這塊領域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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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提案討論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秘書室) 

案  由：為整合校內資源，推動校園永續發展，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

設置辦法」，及增訂「國立中興大學永續辦公室設置要點」(草案)，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現行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任務著重於環境永續發展、淨零碳排及環境治理等

議題，為呼應聯合國倡議永續發展理念涵蓋環境（Environment）、社會（Social）
以及治理（Governance）三項指標，擬以本校現有永續發展委員會及永續發展辦公

室之架構為基礎，增設校務治理部、社會責任部及環境永續部；其中社會責任部、

環境永續部之工作重點，係分別由詹副校長、林副校長主持討論會議提出之建議。 

二、環境永續部將於 2023 年執行本校全校性 16 個場域(含四大林場)碳盤查工作及資

料庫建置、收集與匯整，並協助爭取各級政府計畫經費，需增聘一名行政人員(碩
士級)支援相關工作，擬另循程序提送本校人力評估委員會審議。至校務治理部及

社會責任部所需人力，初期由現有相關單位及計畫行政人力支援，後續視爭取各

級政府計畫經費情形再調整增聘。 

三、檢附旨揭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設置要點(草案)、調整後之組織圖及原條文(如
附件 2 至 5)。 

辦  法：本會議通過後，送行政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二 案 
案  由：擬建置「中興大學永續發展辦公室」網站及「中興大學節能減碳相關服務平

台」，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11 學年 10 月 4 日校務協調會議決議辦理，校長指示請詹副校長協助永續發

展辦公室，邀請校內淨零排放專業師資，成立整合性服務系統，並辦理教育訓練

培訓校內專業人才。 
二、本案於 111 年 11 月 8 日發文興環安字第 1110500133 號，請各院推薦專家學者之

調查名單已在 111 年 11 月 21 日全數收件完畢。 
辦  法：請主席及委員共同研議網站建置經費來源及相關執行辦法。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研發處協助進行。 
 

第 三 案 
案    由：依國立中興大學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擬請校長遴聘「永續發展推動委

員會」外聘委員與「永續發展辦公室」環境永續部執行委員若干名，委員任期一

年(即日起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請討論。  
說    明：檢附人員清冊名單 2 份，「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外聘委員、「永續發展辦公

室」環境永續部執行委員(附件 6)。 
辦    法：奉核後辦理聘用程序。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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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案 
案    由：為落實溫室氣體盤查至中興大學全校區及其附屬場域，請各單位推派一名代表，

協助參與全校碳盤查業務，請討論。  
說    明：為推動全校永續發展相關業務，並有效整合跨行政與學術單位推動永續發展事務

須由各單位協助辦理。 
辦    法：本會議通過後請各單位繳交代表人名單。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   

AM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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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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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排放量   856.4984 ton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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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中興大學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達到台灣永續發展之

目標，及有效整合跨行政與

學術單位推動永續發展事

務，特設立永續發展推動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並訂定國立中興大學永續

發展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本校為達到台灣永續發展之

目標，及有效整合跨行政與

學術單位推動永續發展事

務，訂定國立中興大學永續

發展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修正文字。 

第二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研訂本校永續發展目標與策

略。 

二、審定本校永續發展行動計畫

並進行成效考核。 

三、整合跨單位之永續發展工作

團隊成果。 

四、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第二條 本委員會之職掌為規劃相關

校務工作，以達成下列「校

園永續發展」應具備之基本

要求： 

一、強化全校師生員工對環境永

續發展的認知，增進對環境

議題的重視。 

二、創造追求永續發展的校園文

化並致力推廣之。 

三、推動相關學習課程之規劃，培

育全體師生成為具備環境素

養與責任感之社會公民。 

四、推動並落實有機生態校園及

環保工作，以成為社區及週

邊學校之典範。 

五、結合政府與民間的力量，以本

校為串連平台，進行產官學跨

域合作及研究，共謀環境問題

解決之道。 

六、建立中小學夥伴關係，提升其

環境永續議題的教學能力，塑

造永續校園之文化。 

七、參與全國性和國際性環保或

聯盟組織，加強對於環保議

題的週邊合作與服務。 

修正本委員

會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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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推動校園環境永續發展的

過程中，持續與相關機構交

流與合作，以達到產業、文化

資產、生態與環境永續發展

的目標。 

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五人至

十九人，其中主任委員一

人，由校長兼任，副主任委

員一人由副校長兼任，其

餘委員由校長就本校教學

研究單位及行政單位一級

主管遴聘擔任，及置學生

代表一名，並得視需要遴

聘專家若干人為委員。委

員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

由校長兼任；置副主任委員

兼永續發展辦公室主任一

人，由副校長兼任；本委員會

由校長、副校長、本校組織規

程第三條之教學研究單位一

級主管（學位學程除外）及第

五條之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及

學生代表一名組成。並得視

需要遴聘專家若干人為委

員。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

之。 

修正委員會

成員，及明

訂委員人

數。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

一次會議，除本委員會委

員外，得邀請相關人員列

席。 

第五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會議，除本委員會委員外，

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原第五條移

列第四條 

第五條 本委員會另置永續發展辦

公室，辦理相關行政事務，

其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四條 本委員會另置永續發展辦公

室（以下簡稱本辦公室），負

責「永續發展白皮書」、「年

度環境報告書」之撰寫與本

校環境永續發展整體規劃、

淨零碳排及環境治理等執

行、追蹤事務及其他交辦事

項。 

本辦公室置主任一人，由副

校長兼任，環安中心主任為

執行長，亦得視業務需要，置

行政人員若干人。 

本辦公室之任務如下： 

一、參與世界綠色大學評比。 

二、導入碳盤查機制。 

三、校內林木與實驗林管理

處林相固碳盤點。 

原第四條改

列第五條，

有關永續發

展辦公室主

任之設置，

另於訂設置

點規範，配

合修正本條

文第１項文

字，及刪除

第 2、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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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續強化環境治理(節能

減碳、用水管理、用電管

理、資源再生、綠色採

購、校園生態)。 

五、融入教育之中，藉由教

學與學生之間的活動或

研究等促進教學相長。 

六、其他可實現校園碳中和

之具體作為。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本條文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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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中興大學永續發展辦公室設置要點」(草案)說明對照表 

條    文 說    明 

一、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永續發展

相關行政事務，特設立永續發展辦公室 (以下簡

稱本室)，並訂定國立中興大學永續發展辦公室

設置要點 。 

說明訂定本要點之目的 

二、本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遴聘副校長擔任。任期

一年，得連任。 
明訂辦公室置主任、副主任，及其

遴聘方式。 

三、本室設校務治理部、社會責任部及環境永續部， 
各置部主任一人，由校長遴聘本校副校長或一級

主管擔任；並得置職員、約用人員、研究人員或

研究助理若干人。 

前項各部工作重點如下： 

(一)、校務治理部：有關校務發展及革新、法令

遵循、稽核及內部控制、利害關係人溝通

及資訊揭露等事項。 

(二)、社會責任部：有關社會實踐、學研推廣、

區域治理、資源鏈結及企劃行政等事項。 

(三)、環境永續部：有關生態共生、智慧管理、

資源循環、綠能創新及企劃管理等事項。 

分別負責永續發展政策擬議、推動

社會影響力等事項。 

四、本校為推動並落實相關業務，得成立多個永續發

展工作團隊，各團隊成員由各主協辦單位現有人

員擔任；並得聘請兼任研究助理若干人；所需經

費由校務基金或相關計畫經費支應之。 

因應推動永續發展業務多元化之需

求，擬明訂得成立多個工作團隊。 

五、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明訂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規範本要點制定、修正及實施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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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中興大學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組織架構 

 

 

 

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
(召集人-校長)

永續發展辦公室

校務治理部

永續經營 資訊揭露

社會責任部

大學社會責任 地方創生

環境永續部

環境永續 科技創新

社會實踐 
學研推廣 
區域治理 
資源鏈結 
企劃行政 

校務發展及革新 
法令遵循 

稽核及內部控制 
利害關係人溝通 

資訊揭露 

生態共生 
智慧管理 
資源循環 
綠能創新 
企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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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中興大學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 

98.6.9 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 98 年第 2 次會議修訂通過 
98.6.24 第 345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9.6.23 第 35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1.6.22 第 449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達到台灣永續發展之目標，及有效整合跨行政與學術單位推動永續發展事務，

訂定國立中興大學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第二條 本委員會之職掌為規劃相關校務工作，以達成下列「校園永續發展」應具備之基本

要求： 
一、強化全校師生員工對環境永續發展的認知，增進對環境議題的重視。 
二、創造追求永續發展的校園文化並致力推廣之。 
三、推動相關學習課程之規劃，培育全體師生成為具備環境素養與責任感之社會公

民。 
四、推動並落實有機生態校園及環保工作，以成為社區及週邊學校之典範。 
五、結合政府與民間的力量，以本校為串連平台，進行產官學跨域合作及研究，共

謀環境問題解決之道。 
六、建立中小學夥伴關係，提升其環境永續議題的教學能力，塑造永續校園之文化。 
七、參與全國性和國際性環保或聯盟組織，加強對於環保議題的週邊合作與服務。 
八、在推動校園環境永續發展的過程中，持續與相關機構交流與合作，以達到產業、

文化資產、生態與環境永續發展的目標。 

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置副主任委員兼永續發展辦公室主任一人，

由副校長兼任；本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本校組織規程第三條之教學研究單位一

級主管（學位學程除外）及第五條之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及學生代表一名組成。並得

視需要遴聘專家若干人為委員。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第四條 本委員會另置永續發展辦公室（以下簡稱本辦公室），負責「永續發展白皮書」、

「年度環境報告書」之撰寫與本校環境永續發展整體規劃、淨零碳排及環境治理等

執行、追蹤事務及其他交辦事項。 
本辦公室置主任一人，由副校長兼任，環安中心主任為執行長，亦得視業務需要，

置行政人員若干人。 
本辦公室之任務如下： 
一、參與世界綠色大學評比。 
二、導入碳盤查機制。 
三、校內林木與實驗林管理處林相固碳盤點。 
四、持續強化環境治理(節能減碳、用水管理、用電管理、資源再生、綠色採購、校

園生態)。 
五、融入教育之中，藉由教學與學生之間的活動或研究等促進教學相長。 
六、其他可實現校園碳中和之具體作為。 

第五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除本委員會委員外，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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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名稱：111 學年度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外聘委員名單 

 

單位及職稱 姓名 職銜 

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辧公室 科長 黃錦明 委員 

教育部 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 總主持人 蘇玉龍 委員 

 
 

名稱：111 學年度永續發展辦公室環境永續部執行委員名單 
 

單位及職稱 姓名 職銜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環境保護組 組長 
曾惠馨 執行秘書 

國際事務處 副國際事務長 楊錫杭 執行委員 

法政學院 副院長 林昱梅 執行委員 

產學研鏈結中心 副主任 吳耿東 執行委員 

前瞻理工科技研究中心 主任 裴靜偉 執行委員 

土壤調查試驗中心 主任 賴鴻裕 執行委員 

環境教育暨永續科技研發中心  主任 林伯雄 執行委員 

畜產試驗場 場長 李滋泰 執行委員 

化學系 主任 林寬鋸 執行委員 

森林系 特聘教授 柳婉郁 執行委員 

材料系 教授 汪俊延 執行委員 

環工系 教授 林明德 執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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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